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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攬關係之認定

「謂當事人約定，㇐方為他方完成㇐定之工作，他方俟工作完成，給付報酬之契約。」承攬承攬

「謂當事人約定，㇐方於㇐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僱傭僱傭
勞動契約係以勞動給付為目的

承攬契約係以勞動結果為目的

事業單位僅將部分工
作交由他人施工，本
身仍具指揮、監督、
統籌規劃之權者，應
不認定具承攬關係。

例
移動式起重機「連人帶車」之租賃關係，如出租
人除出租移動式起重機供租用人使用外，並指派
操作人員完成租用人之㇐定工作（吊掛作業），
則雖名為租賃，其間並非單純之起重機租賃關係
，而係租賃兼具承攬關係。

例
事業單位廠房、設備之
檢修、保養及增添機器
、設備之安裝工作，如
僅以僱工方式從事者，
不認定為承攬。

例



資料來源：國立臺灣大學承攬商環安衛管理要點

大專校院承攬管理作業
二、本要點適用範圍，包含下列進入本校各區域工作之承

攬商：
（㇐）簽訂工程合約或工程訂單之廠商。
（二）簽訂機儀器訂單之廠商。
（三）安裝或維修機儀器設備之廠商。
（四）整理及維護校區花木之廠商。
（五）外包環境清潔之廠商。
（六）各項設施之維護及保養廠商。
（七）因緊急施工需要之工程施工人員。
（八）其他需有人員在本校範圍內進行高架、動火、吊掛、

密閉空間或其他危險作業之勞務、運送貨物等廠商。



勞動檢查機構所定高風險作業
□石化業整場歲修
□石化業輸送危險物品之廠區外地下工業管線施工、維修保養、檢查等作業
■吊籠作業(Ex：建築物外牆清洗)
□塔式起重機升高及拆卸作業
□人字臂起重桿組拆作業
局限空間作業：
□污水下水道之疏濬作業
□製造業、畜牧業污水處理廠(槽)入槽清理作業
□食品加工業醃漬槽入槽作業
□溫泉業溫泉儲槽清理作業
■其他局限空間作業(Ex：水塔、蓄水池清洗)
異常氣壓作業：
□壓氣施工法中，於壓力超過大氣壓之作業室或豎管內部實施之作業
□使用潛水器具之水面供氣設備，於水深超過39.6公尺之水中實施之作業
屋頂相關作業：
■從事輕質屋頂之組立、修繕、拆除作業
■於輕質屋頂上從事設備安裝、檢修、拆除作業
註：上述「輕質屋頂」係指石綿瓦、塑膠浪板、採光罩、生鏽金屬板等易踏穿材料構築之屋頂。「設備」係指採光、通風排

氣、冷卻水塔、太陽能發電…等設置於屋頂之設備。

需進行線上通報系統

□使用架空索道從事運輸作業
■使用繩索作業從事大樓清洗、設備安裝、

檢修、拆除等作業
■升降機維修作業

□大型施工架組拆作業：
□模板支撐：
□丁類危險性工作場所：



大專校院施工廠商
職業災害新聞事件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5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就承攬部分負

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害補償仍應
與承攬人負連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原事業單位違反本法或有關安全衛生規定，致承攬人所
僱勞工發生職業災害時，與承攬人負連帶賠償責任。再
承攬者亦同。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6條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之全部或㇐部分交付承攬時，應於事
前告知該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境、危害因素暨本法
及有關安全衛生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部分交付再承攬時，承攬人
亦應依前項規定告知再承攬人。

事業單位之設備維護與修理、物料吊掛與搬運及工程施作等作業常交付承攬，這些作業
因原事業單位較熟悉危險及有害狀況，故責由其實施必要之指導及告知，使其承攬人不
致違反相關規定及發生職業災害。

目的目的

除原有告知責任外，增訂事業單位應訂定承
攬人入場管制(包括人員、機具設備及物料)
。

修法重點



應於以其事業交付承攬時或工作進行之前告知。於作業開始後才告知者，視為違反應於
事前告知之規定。

告知時機告知時機

應以書面為之或召開協商會議並作成紀錄。

告知方式告知方式

告知之內容應為事業單位交付承攬範圍內，原事業單位之工作環境、作業活動與承攬人
提供其勞務有相關之勞動場所內之建築物、設備、器具、危險作業（如動火作業、高架
作業、開挖作業、爆破作業、高壓電活線作業等）及有害作業環境（如局限空間作業、
危害物質作業、高溫作業、生物危害作業等）所可能引起之危害因素暨相關之職業安全
衛生法令規定應採取之措施。

告知內容告知內容



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7條

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分別僱用勞工共同作業時，為防止職業災害，原事業單
位應採取下列必要措施：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
及協調之工作。

二、工作之連繫與調整。
三、工作場所之巡視。
四、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五、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事業單位分別交付二個以上承攬人共同作業而未參與共同作業時，應指定承攬人之㇐
負前項原事業單位之責任。

積極防止共同作業時，各相關事業單位彼此之作業指揮及連絡方式不㇐，易造成職業災
害，故原事業單位應負第27條第1項之統合管理義務。

目的目的

現行事業單位與承攬人、再承攬人是否共同作業之認定，
受限於是否分別僱用勞工於該場域，因實況有部分承攬人
係自營作業者並未僱用勞工，基於強化原事業單位之安全
衛生管理責任及效能，爰刪除第1項分別僱用勞工之文字。

修法重點



協議組織應由原事業單位工作場所負責人(負責現場管理之最高主管)或其代理人召集之，所有承攬人
、再承攬人等之現場工作場所負責人（非職業安全衛生人員）均應參與協議組織運作，並就共同作
業應配合及協調等內容，定期或不定期協議職業安全衛生法施行細則第38條所列事項

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設置協議組織，並指定工作場所負責人，擔任指揮、監督及協調之工作

為了原事業單位、承攬人及再承攬人間彼此的緊密連絡，以安排相關作業之調整，在每日的安全施
工程序協調會中，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應經常進行施工或工作程序的連繫及調整，高危險性
作業的連繫及調整，特別要落實執行。

工作之連繫及調整工作之連繫及調整

工作場所負責人或其代理人，必須每日巡視工作場所㇐次以上，以確認設施的安全、協議事項及連
繫與調整事項的落實，並發掘相關問題。在巡視時如發現承攬人或其作業人員有違法情事應予以糾
正。巡視之結果應每日就異常之有無及糾正結果加以記錄。

工作場所之巡視工作場所之巡視

原事業單位基於對關係承攬人之安全衛生教育的指導及協助的立場，有必要進行教育設施的提供，
教育資料的提供，講師的支援等，並就交付承攬事業可能產生之危害風險（如墜落、感電、捲夾等
引起之災害），督促承攬人、再承攬人對其所僱用勞工實施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教育訓練，以符合職
業安全衛生條件有關法令規定。

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及協助



原事業單位違反職安法第26、27條規定(安全衛生管理)與死亡災
害發生原因有『相關因果關係』，則事業單位行為人(雇主、實
際經營負責人、工作場所負責人)涉嫌觸犯刑法第276條規定過失
致死罪。

重大死亡職業災害之原事業單位構成其他法律罰則

學校利害關係人承攬作業的責任



案例1



案例2



案例3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所僱勞工發生感電災害
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災害發生處: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庭（含花蓮簡易庭）
暨國民法官法庭院區國民法官法庭外走廊維修孔(燈孔)



案例3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所僱勞工發生感電災害
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
(㇐)雇主使勞工於低壓電路從事檢查、修理等活線作業時，應使該作業勞工戴用絕緣用防護具，或使用活線作

業用器具或其他類似之器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256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二)雇主對於從事電氣工作之勞工，應使其使用電工安全帽、絕緣防護具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器具。（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第290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項）

災害發生經過：
112 年 7 月 27 日 13 時 33 分許，罹災者顏OO於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庭（含花蓮簡易庭）暨國民法官法庭
院區國民法官法庭外走廊，其站立於86公分高之合梯從事水管維修作業完成後疑欲將該維修孔(燈孔)復原，然
從事低壓電路活線(電燈復電)檢修作業過程中，罹災者顏OO因左手觸碰到未有良好絕緣之220V電線(電燈開關
線)，右手觸碰到維修孔旁之輕鋼架，又因未戴用絕緣用防護具，研判電流自未有良好絕緣之220V電線(電燈開
關線)流經顏OO之身體(左手，心臟、右手)再經輕鋼架形成電流迴路，致罹災者顏OO自86公分高之合梯上後
仰墜落至地面，造成顱腦損傷，送醫住院治療，於112年8月1日9時58分不治死亡。

刑事罰部分：
雇主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
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參辦



案例4 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勞工從事執鋸樹作業
發生墜落災害致重傷職業災害



災害類型（分類號碼）：墜落（1）
災害媒介物（分類號碼）：梯子（371）

災害發生之原因分析如下：
1. 直接原因：罹災者發生墜落於地面撞擊頭部致死。
2. 間接原因：對於在高度2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時，未以架設施工架或其他方法設置

工作台，且未使罹災者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
3. 基本原因：
(1)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計畫未對於高處作業之可能危害進行風險辨識、評估及控制。
(2) 未訂定職業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3)未使工作者接受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

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
(㇐)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
他方法設置工作台。（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225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第1
項）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二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
安全帽及其他必要之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法設施規則第281條第1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
第6條第1項



案例4 高級工業家事職業學校勞工從事執鋸樹作業
發生墜落災害致重傷職業災害



案例5 某大學清潔外包公司勞工從事修剪樹枝作業
自樹上墜落致死重大職業災害

罹災者使用移動梯爬上樹上，
站在樹幹上使用鋸子修剪樹枝



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
(㇐)雇主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處所進行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以架設施工架或其 他方法設置工作
台。…。（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25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二)雇主對於在高度 2 公尺以上之高處作業，勞工有墜落之虞者，應使勞工確實使用安全帶、安全帽及其他必
要之防護具。（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81 條第 1 項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災害發生經過：
104 年 10 月 20 日 14 時 8 分許，罹災者尤○○於○○大學排球場旁，以移動梯爬上樹， 站在樹幹上(站立位
置距地面高度約 3.2 公尺)使用鋸子進行樹枝修剪作業，㇐同作業之同 事張○○在樹下清理修剪下來的樹枝，
突然聽到樹枝斷裂及物品掉落撞擊到地面的聲響， 發現罹災者尤○○仰躺在樹旁地面上，立即通報 119 派救
護車將尤員緊急送○○醫院急救， 仍於 104 年 10 月 21 日 1 時 48 分傷重不治。

刑事罰部分：
雇主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
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參辦

清潔公司派駐 11 名勞工至該校提供清潔外包
服務，惟罹災者係支援該校總務處事務組外勤
班，並接受該校現場作業主管之指揮監督管理，
依職安法第 51 條第 2 項規定，比照該事業單
位之勞工，適用職安法之規定。

○○清潔公司及國立○○大學與罹災家屬已於
104 年 11 月 27 日，以新台幣 800 萬元達成
和解。



案例6 某國民小學承攬人從事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
發生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模擬鋁製合梯梯腳勾到裸露帶電體之情形 地面插座電線裸露之情形



依勞工法令應辦理事項：
○○國民小學：
(㇐)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 者，應有防止絕緣
被覆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6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承攬人：
(二)雇主對勞工於作業中或通行時，有接觸絕緣被覆配線或移動電線或電氣機具、設備之虞 者，應有防止絕緣
被覆破壞或老化等致引起感電危害之設施。(職業安全衛生設施規則第 246 條暨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6 條第 1 項)

災害發生經過：
某國民小學將投影機、音響設備查修及控制盒安裝項目交付○○科技有限公司承攬， 104 年 6 月 1 日 13 時許，
○○科技有限公司所僱勞工宋○○（罹災者）與王○○從事投影 設備線路拉設作業，宋○○站立於鋁製合梯，
並至天花板輕鋼架內拉設投影機控制線及電 線時，王○○聽到宋○○喊叫「輕鋼架漏電」，宋○○隨即暈倒，
並頭部撞擊天花板輕鋼 架發出巨響，由救護車送至醫院急救，延至當日 13 時 56 分不治死亡。

○○承攬人刑事罰部分：
雇主違反職安法第6條第1項
規定，移送地方檢察署參辦

罹災者家屬對該學校請求國家賠償。

罰鍰部分：
○○國民小學：處罰鍰 3 萬元。



案例6 某國民小學承攬人從事投影設備線路拉設作業
發生感電致死職業災害


